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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ST 百利 公告编号：2025-05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投服中心股东质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中证中小投

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服中心”)股东质询函（【2025】219

号，以下简称“《质询函》”）。基于：

2024 年 10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南证监局《关于对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王海荣采取责令改正并对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4】46 号)；2025 年 1 月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5】

17 号)；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对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9 年

按应收债权单项计提 90%坏账准备，后 2021 年至 2024 年调整为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截止 2024 年末计提坏账准备约 1.66 亿元；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按

应收债权单项计提 85%坏账准备、后 2022 年至 2024 年调整为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截止 2024 年末计提坏账准备约 1.97 亿元；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

至今按应收债权单项计提 100%坏账准备约 1.74 亿元（合计 5.37 亿元)，计提理由

为预计无法收回。

中证投服中心作为公司股东，针对上述情况，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收到函件

后，公司高度重视，现就函件中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省滕州

瑞达化工有限公司坏账形成原因及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过程、具体债务

人及其主要责任人等，并请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回复：

（一）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1、项目合同及结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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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司与潞宝兴海签署煤焦化工产品材料化深加工项目（一

期）工程总承包合同，负责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及其相关组织管理，合同金额

214,789.00 万元。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对上述合同进行拆分，签署设备定制合同，

金额为 105,621.83 万元，实施主体为岳阳分公司；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金额为

109,167.17 万元，由公司本部执行。分拆后，项目合同总价 214,789.00 万元不变。

潞宝兴海项目（指上述工程总承包和设备定制合同对应的项目）各装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交，确认完工进度 100.00%。于 2018 年 12 月就潞宝兴海项目办理了

结算，结算金额为 2,055,248,622.00 元（其中不含税 1,855,064,710.38 元，税金

200,183,911.62 元）。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潞宝兴海总包项目累计回款 1,894,374,694.29 元（其

中含债转股 47,000.00 万元），公司对潞宝兴海总包项目应收债权余额为

160,873,927.71 元。

同时，公司于 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又分别与潞宝兴海签订了 5个设计类合

同，合同金额合计 81,808,500.00 元，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潞宝兴海设计类

合同累计回款 76,580,000.00 元，公司对潞宝兴海设计类合同应收债权余额为

5,228,500.00 元。

公司对潞宝兴海上述总包合同及设计合同应收账款合计为166,102,427.71元。

2、项目建设情况

潞宝兴海项目 2012 年开工，2016 年开始陆续办理装置中交；2017 年试运行；

2018 年投产并完成竣工结算。至今整体装置运行情况良好，产品均为优级。

3、各年收入及回款情况

总包合同回款：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回款

2012 年 4,381.59 3,957.22 9.69% 16,080.00

2013 年 59,012.57 47,686.53 19.19% 30,000.00

2014 年 52,493.05 39,235.00 25.26% 21,932.96

2015 年 25,330.41 19,864.11 21.58% 17,867.64

2016 年 22,466.90 17,321.75 22.90% 18,2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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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回款

2017 年 7,972.11 6,237.28 21.76% 10,231.27

2018 年 13,849.84
62,252.94（含债

转股 4.7 亿）

2019 年 8,800.00

2020 年 736.992

2021 年 2,000.00

2022 年 0

2023 年 1,300.00

2024 年 0

合计 185,506.47 139,635.98 24.73% 189,437.46

最终结算金额 205,524.86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

包应收账款余额
16,087.39

设计合同回款：

销售合同名称
销售确认收

入合计
销售已收款

截止2024年

12 月 31 日

还应收

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煤焦化

工产品材料化深加工项目（一期）建设

工程设计及技术服务合同

8,000.00 7,520.00 480.00

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70kt/a

尼龙 6聚合装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8.00 38.00

合计 8,038.00 7,520.00 518.00

4、应收账款历年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时间 应收账款余额 本年计提 坏账准备余额

2013 年 248,283,000.00 12,414,150.00 12,414,150.00

2014 年 526,611,372.69 16,430,568.63 28,844,718.63

2015 年 418,682,949.88 486,176.35 29,330,894.99

2016 年 470,778,554.29 5,024,351.44 34,355,246.43

2017 年 323,982,540.73 -7,232,825.36 27,122,421.07

2018 年 206,423,855.71 -15,850,445.15 11,271,975.92

2019 年（注） 206,423,855.71 174,509,494.22 185,781,470.14



4

时间 应收账款余额 本年计提 坏账准备余额

2020 年 199,053,927.71 0.00 185,781,470.14

2021 年 179,053,927.71 -6,727,542.43 179,053,927.71

2022 年 179,053,927.71 0.00 179,053,927.71

2023 年 166,053,927.71 -13,000,000.00 166,053,927.71

2024 年 166,053,927.71 0.00 166,053,927.71

注：2019 年年报对潞宝兴海项目的应收债权单项计提 90%坏账准备。原因如下：

（1）2019 年 6 月，潞宝兴海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未能承兑。2019 年 10 月，潞

宝兴海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偿还部分款项后，于 2020 年 1 月、2 月、3 月均未

按照约定还款。

（2）2019 年潞宝集团股权被稀释，持股比例降至 51%，潞宝集团对潞宝兴海

的财务支持力度有所降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潞宝兴海资产负债率约 75%，

账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仅为 4.78 万元，但流动负债余额高达 24.03 亿元，长

期借款及长期应付款 6.83 亿元，潞宝兴海短期内财务及资金状况极其紧张。潞宝

兴海的财务状况并非实力雄厚，短期内支付大额工程款的可能性较低。

（3）潞宝兴海主要产品己内酰胺及下游产品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产品价格创

新低，2019 年平均价格较 2018 年下降 22%，部分企业转为亏损。2020 年再次出现

断崖式下跌，截至 2020 年一季度，产品价格较 2019 年底下跌超过 20%，创下多年

以来新低，潞宝兴海经营状况恶化。

根据潞宝兴海当时的状况，公司判断其短期内大额回款的可能性极低，未来长

时间内可能有一定的回款，也会面临货币时间价值的贬损，经公司管理层综合考虑

最终决定按照 90%的比例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5、债转股过程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与潞宝兴海及其股东潞宝集团、重庆兴海签署了《债

转股协议》，公司以对潞宝兴海 47,000 万元的债权转为对潞宝兴海的股权投资，通

过债转股方式取得潞宝兴海 15.00%股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12 月 29 日，潞宝兴海就百利科技本次债权转股权事宜涉及的内部账务

处理已经调整完毕，百利科技对潞宝兴海的 47,000 万元债权已经足额计入潞宝兴

海的“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金”科目项下。2018 年 12 月 29 日，潞宝兴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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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本次百利科技债权转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百利科技成为持有潞宝兴海

15%股权的工商登记的股东。

由于潞宝兴海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债转股协议》承诺的累计

净利润的 70%，触发了业绩补偿义务，其中潞宝集团应向公司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

15,454.445 万元，重庆兴海应向公司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 10,302.963 万元,合计约

2.58 亿。

2022 年 8 月 19 日，公司与潞宝兴海、潞宝集团及重庆兴海签署了《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方承诺于2023 年年底前分期完成上述补偿款本金25,757.408 万元的支付，

具体支付进度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支付时间

潞宝集团应向公司

支付的业绩承诺

补偿款金额

重庆兴海应向公

司支付的业绩承

诺补偿款金额

合计金额

2022年10月31日前（第一期） 600.000 400.000 1,000.000

2022年12月31日前（第二期） 7,727.222 5,151.482 12,878.704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第三期） 3,090.889 2,060.593 5,151.482

2023年12月31日前（第四期） 4,036.334 2,690.888 6,727.222

应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总

计
15,454.445 10,302.963 25,757.408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潞宝集团应支付给公司的业绩承诺补偿款总计

15,454.445 万元已全部偿付完毕，重庆兴海仅支付第一期补偿款共计 400 万元，尚

有 9,902.963 万元未付。由于重庆兴海未按约定偿还第二期及第三期款项，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对重庆兴海提起诉讼，在法院的调解下，公司与重庆兴海达成和

解；根据和解协议，重庆兴海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的付款期延展如下：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5,151.482 万元；2024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2,060.593 万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690.888 万元。合计剩余应付公司 9,902.963 万元业绩补偿

款。

自公司与重庆兴海达成和解以来，重庆兴海并未按照和解约定向公司支付业绩

补偿款。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公司于 2024 年初向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申请依

法对重庆兴海强制执行。请求如下：1、依法强制重庆兴海向公司支付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51,514,820 元；2、依法强制重庆兴海向公司支付违

约金（以 51,514,820 元为基数，按日历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自 2024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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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3.由重庆兴海支付案件调解费 76,447 元。

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受理公司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已

冻结重庆兴海公司在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数额为 5,882 万人

民币。2024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到执行案款 6万元。

6、债务人及其责任人：

债务人：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责任人：秦芃，现任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二）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1、项目合同及结算情况

2015 年 6 月 3 日，公司与滕州瑞达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总承包

工作包括总承包工作范围内的详细工程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土建和安装施工及

组织、管理、技术服务到中间交接，合同价款 26,970 万元。

公司与滕州瑞达于 2019 年 6 月就滕州瑞达项目办理结算，结算金额为

247,136,300.00 元。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总包项目累计回款 73,549,699.46

元，公司对滕州瑞达应收债权余额为 173,586,600.54 元，应收债权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2、项目建设情况

滕州瑞达项目 2015 年开工，2017 年 3 月办理中交，2019 年 4 月开车试生产，

开车后因安全事故停产半年整修，2019 年 6 月办理竣工结算。因技术方案路线问题，

至今尚未能实现连续生产。

3、各年收入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回款

2015 年 2,426.38 2,293.23 5.49% 2,013.67

2016 年 13,692.51 9,160.74 33.10% 523.02

2017 年 3,240.51 2,033.72 37.24% 2,030.10

2018 年 2,291.77 1,596.68 30.33% 2,638.18

2019 年 959.81 -365.62 0

2020 年 50.0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97709791-c15204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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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回款

2021 年 100.00

2022 年-2023 年 0

2024 年 0

合计 22,610.98 14,718.74 34.89% 7,354.97

最终结算金额 24,713.63

2024 年 12 月 31 日应

收账款余额
17,358.66

4、应收账款历年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时间 应收账款余额 本年计提 坏账准备余额

2016 年 51,633,152.10 2,581,657.61 2,581,657.61

2017 年 50,725,977.60 -9,059.85 2,572,597.76

2018 年 49,344,153.54 2,361,817.59 4,934,415.35

2019 年（注） 175,086,600.54 170,152,185.19 175,086,600.54

2020 年 174,586,600.54 -500,000.00 174,586,600.54

2021 年 173,586,600.54 -1,000,000.00 173,586,600.54

2022 年-2023 年 173,586,600.54 0.00 173,586,600.54

2024 年 173,586,600.54 0.00 173,586,600.54

注：2019 年年报对滕州瑞达的应收债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原因如下：

（1）2019 年 6 月，4500 万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未能兑付，出现违约迹象。

（2）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滕州瑞达资产负债率为 83.85%。由于项目自

2017 年 3 月份中交到目前仍处于试生产阶段，尚无产品销售，无货款回收，财务状

况逐渐恶化。

（3）滕州瑞达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支持力度有限。滕州瑞达为自然人独资公

司，其股东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餐饮、化工等行业。房地产行业主要在三、四线

城市运作，项目规模偏小，难以从公司股东获得更多的财务支持。

（4）滕州瑞达财务状况恶化，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无产品销售，

无支付能力。

综合以上情况考虑，公司管理层决定对滕州瑞达的应收债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债务人及其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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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责任人：于永，现任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

（三）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项目合同及结算情况

2014 年 6 月 17 日，武炼工程与辽宁缘泰签订《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丁辛醇项目（一期）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合同价款为 10,624.9

万元；作为《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组成部分，2014 年 6 月 17 日，武炼工程物资装

备分公司与辽宁缘泰签订《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丁辛醇项目（一

期）加氢联合装置建设项目设备和材料定制合同》，合同范围为项目所有设备和材

料的技术交流、制造、监造、运输、指导现场安装、售后服务，合同价款为 19,980.99

万元；后因项目内容的增加，《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合同价款变更为 17,456.72

万元；《设备和材料定制合同》合同价款变更为 29,468.11 万元。该项目合同金额

合计为 46,924.83 万元。

2018 年 6 月辽宁缘泰项目办理结算，结算金额为 46,924.83 万元。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辽宁缘泰累计回款 27,162.99 万元，公司对辽宁缘泰应收债权余额

为 19,761.84 万元。

2、项目建设情况

辽宁缘泰项目于 2014 年开工，2016 年 11 月 18 日单体试车；2017 年 7 月完成

中交；2018 年 4 月联动试车；2018 年 6 月完成竣工结算并正式投产；因市场行情

问题，已于 2022 年停产；并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宣布破产重整（2023 辽 03 破 170

号）。

3、各年收入及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回款

2014 年 205.81 175.53 14.71%

2015 年 1,746.90 1,489.94 14.71% 244.00

2016 年 20,185.96 13,122.81 34.99% 9,500.00

2017 年 13,349.73 8,925.20 33.14% 1,500.00

2018 年 6,838.05 4,569.77 33.17% 12,059.0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766526364-c6230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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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回款

2019 年 -28.87 3,559.99

2020 年 -0.000001 0

2021 年 -7.90 200.00

2022 年 100.00

2023 年 0

2024 年 0

合计 42,326.45 28,246.49 33.27% 27,162.99

最终结算金额 46,901.44

2024 年 12 月 31 日应

收账款余额
19,738.45

4、应收账款历年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元

时间 应收账款余额 本年计提 坏账准备余额

2014 年 42,555.49 2,127.77 2,127.77

2016 年 100,223,974.38 5,009,070.95 5,011,198.72

2017 年 119,030,082.38 940,305.40 5,951,504.12

2018 年 165,984,398.97 4,269,719.95 10,221,224.07

2019 年（注） 200,384,518.97 160,105,617.05 170,326,841.12

2020 年 200,384,518.97 170,326,841.12

2021 年 198,384,518.97 170,326,841.12

2022 年 197,384,518.97 27,057,677.85 197,384,518.97

2023 年 197,384,518.97 0 197,384,518.97

2024 年 197,384,518.97 0 197,384,518.97

注：2019 年年报对辽宁缘泰的应收债权单项计提 85%坏账准备。原因如下：

（1）2019 年 6 月，7000 万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未能兑付，截至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仍未足额兑付。

（2）辽宁缘泰 2019 年度开工率仅达到预期的 50%，经营情况受到巨大影响。

（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辽宁缘泰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融资

难度较大，资金支付能力较差。

（4）辽宁缘泰还款意愿以及双方沟通的顺畅程度明显不如 2018 年以及以往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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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辽宁缘泰违规经营问题，实际销售汽油、柴油，但是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获取相关销售资质。

（6）相关银行就相关欠款向缘泰追偿了一年，也没成功，直接把百利科技子

公司-武炼工程作为第二被告一起起诉，侧面反映辽宁缘泰要钱艰难。

综合以上情况考虑，公司管理层决定对辽宁缘泰的应收债权单项计提 85%坏账

准备。

5、债务人及其责任人：

债务人：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责任人：卞玉涛，现任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

理

二、公司是否采取有效补救措施。请你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详细说明你公司是

否已主动、及时采取具体措施督促债务人返还欠款。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对上述三个项目应收账款问题给予了严重关注，自 2019

年以来持续要求和监督公司管理层加强对三个项目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协商解决

办法，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法律措施，具体如下：

（一）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9 年初，公司应收潞宝兴海债权金额 2.94 亿元，其中：应收账款 2.06 亿元，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0.88 亿元（票据信用期：2018.6.29-2019.6.29）。商业承兑汇

票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到期后，潞宝兴海由于营收不达预期导致资金紧张等原因未

能及时兑付，公司董事长及业务人员及时前往潞宝兴海与相关领导进行沟通协商回

款问题，经过多次的商谈，潞宝兴海于 2019 年 7 月回款 0.18 亿元，9月回款 0.20

亿元，10 月初回款 0.20 亿元。

截至到 2019 年 10 月初潞宝兴海回款进度未达先前的沟通预期，公司董事长带

领业务团队再次前往潞宝兴海进行商谈，潞宝兴海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出具了《还

款承诺书》，承诺剩余 2.36 亿元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0.30 亿元，于 2020

年 1 月支付 0.20 亿元，2020 年 2 月支付 0.20 亿元，2020 年 3-6 月每月分别支付

0.10 亿元，于 2020 年下半年支付 1.26 亿元，合计 2.36 亿元。

经过多次催收，潞宝兴海于 2019 年 12 月底回款 0.30 亿元，截止 2019 年 1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25000205-c231575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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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逾期的 0.88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兑付完毕。

截止 2019 年末，公司对潞宝兴海的应收债权余额为 2.06 亿元，公司在 2019

年年报中对潞宝兴海 2.06 亿元的应收账款累计计提了 1.85 亿元的坏账准备，剩余

2,064 万元未计提坏账。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委托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向潞宝兴海发送了催款函，之

后公司于2020年收到潞宝兴海7,369,928.00元回款，于2021年收到潞宝兴海2,000

万元回款，于 2023 年收到潞宝兴海 1,300 万元回款，2024 年至今公司仍在持续向

潞宝兴海催收剩余 1.66 亿元欠款。

公司原董事长王海荣和现任董事长雷立猛先生于本周亲自前往潞宝兴海进行

沟通协商。目前已达成以下协议：潞宝兴海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分五年向公司支付

166,102,427.71 元欠款本金。具体支付金额如下：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每季支付

2025年 9月、12月 15,000,000.00 7,500,000.00

2026年 20,000,000.00 5,000,000.00

2027年 20,000,000.00 5,000,000.00

2028年 20,000,000.00 5,000,000.00

2029年 40,000,000.00 10,000,000.00

2030年 3月、6月、9月 37,500,000.00 12,500,000.00

2030年 12月 30日 13,602,427.71

合计 166,102,427.71

如连续两个季度或累计三个季度没有按本协议约定支付欠款本金，公司有权通

知潞宝兴海本协议到期，潞宝兴海应立即支付剩余全部欠款本金，并按未付款项每

日万分之二计付利息。出现上述情形时，公司可立即向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此外，对于重庆兴海欠付的业绩补偿款，自公司与重庆兴海达成和解以来，重

庆兴海并未按照和解约定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公司于

2024 年初已向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申请依法对重庆兴海强制执行。请求如下：1、

依法强制重庆兴海向公司支付应于2023年12月31日支付的业绩补偿款51,514,820

元；2、依法强制重庆兴海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以 51,514,820 元为基数，按日历万

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3.由重庆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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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案件调解费 76,447 元。

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受理公司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已

冻结重庆兴海公司在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数额为 5,882 万人

民币。2024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到执行案款 6万元。

截至目前，由于重庆兴海均未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 9,902.963 万元业

绩补偿款，公司计划近期向法院二次申请强制执行，并申请对重庆兴海及其法人进

行限高。

（二）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滕州瑞达应收款项回收的问题，公司董事长带领业务团队前往滕州

瑞达多次进行沟通协商，滕州瑞达明确表示短期内无还款能力。截止 2019 年末，

公司对滕州瑞达的应收债权余额为 1.75 亿元，公司在 2019 年年报中对滕州瑞达的

1.75 亿元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委托北京市华城律师

事务所向滕州瑞达发送了催款函，之后公司于 2020 年收到滕州瑞达 50 万元回款，

于 2021 年收到滕州瑞达 100 万元回款。2022 年及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仍在持续向滕

州瑞达催收剩余 1.735 亿元欠款，收效甚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已于 2023

年 11 月向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根据工程合同判决

滕州瑞达支付公司工程款 173,586,600.54 元及利息。

公司起诉后，业主方认为结算金额有误，向法院申请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法院

组织双方进行了多次质证。2024 年 11 月瑞达案件鉴定初稿已出，鉴定报告初稿的

工程总结算款约为 1.437 亿元。双方对鉴定均提交了质证意见。目前等待法院开庭

审理中。

（三）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初，公司应收辽宁缘泰债权金额 2.36 亿，其中：应收账款 1.66 亿，应

收商业承兑汇票 0.70 亿（票据信用期：2018.6.29-2019.6.29）。商业承兑汇票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到期后，辽宁缘泰由于资金紧张等原因未能及时兑付，公司董事

长带领业务团队及时前往辽宁缘泰与相关领导进行沟通协商回款问题，经过多次的

商谈，在客户开票行的协助下，于 2019 年 11 月收到辽宁缘泰回款 0.36 亿元。之

后，鉴于辽宁缘泰已明确表示短期内无履约能力，经公司与辽宁缘泰再三沟通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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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不到有效解决。

截止 2019 年末，公司对辽宁缘泰的应收债权余额为 2亿元，公司在 2019 年

年报中对辽宁缘泰2亿元的应收账款累计计提了1.7亿元的坏账准备，剩余3,000

万元未计提坏账；2022 年公司对辽宁缘泰应收账款进一步单项全额坏账计提。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委托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向辽宁缘泰发送了催款函，并

于 2020 年 4 月 6 日收到催款函回执；之后武炼工程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收到该公

司 200 万元回款、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收到该公司 100 万元回款。

2023 年 4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武炼工程向鞍山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

求辽宁缘泰支付项目工程款 19,761.84 万元。2023 年 5 月 18 日，公司收到鞍山

仲裁委员对本次仲裁的受理通知书。仲裁还未开庭就收到辽宁缘泰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宣布破产重整（2023 辽 03 破 170 号）的裁定书和申报债权的公告，目前

武炼工程已向辽宁缘泰管理人申报了债权。截止 2023 年 11 月 24 日，辽宁缘泰已

移交相关管理人，破产清算工作尚在进行中。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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